
Open Journal of Legal Science 法学, 2026, 14(1), 9-14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6.141002  

文章引用: 殷梦婷. 短视频二次创作的知识产权困境与平衡路径构建[J]. 法学, 2026, 14(1): 9-14.  
DOI: 10.12677/ojls.2026.141002 

 
 

短视频二次创作的知识产权困境 
与平衡路径构建 
殷梦婷 

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宁波 
 
收稿日期：2025年11月17日；录用日期：2025年12月15日；发布日期：2026年1月6日 

 
 

 

摘  要 

随着短视频产业的迅猛发展，基于现有作品进行的“二次创作”(以下简称“二创”)已成为网络平台内

容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种充满活力的创作形式面临着严峻的知识产权挑战。本文旨在系统剖

析短视频“二创”所引发的知识产权问题。论文首先界定了短视频“二创”的核心概念与主要类型，并

指出其“二次性”与“创作性”并存的特质是法律争议的根源。其次，深入探讨了短视频侵权的界定标

准与复杂范围，指出其核心在于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等专有权利的侵害及“合理使用”原则的适用边

界的模糊性。进而，通过对“快手–《甄嬛传》案”的个案研讨，揭示了当前司法实践对于平台责任认

定(如“应知”状态的判断)与不同类型“二创”作品侵权性质的精细化考量。最后，论文从平台治理、创

作者责任、版权方策略以及法律与社会环境四个层面，构建了一个“多元共治”的良性数字创意内容生

态发展路径，以寻求激励原创与滋养再创作之间的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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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short video industry, “secondary creation” (hereinafter refer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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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s “re-creation”) based on existing work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content 
ecosystem on online platforms. However, this dynamic form of creation faces serious intellectual 
property challenges. This paper aims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sues 
arising from short video secondary creation. First, the paper defines the core concepts and main 
types of short video secondary creation, pointing out that the coexistence of its “secondary nature” 
and “creativity” is the root of legal disputes. Second, it delves into the criteria for defining in-
fringement in short videos and the complexity of its scope, highlighting that the core issue lies in 
the infringement of exclusive rights such as the “right of communication through information net-
works” and the ambiguity in the application boundaries of the “fair use” doctrine. Furthermore,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the “Kuaishou-Empresses in the Palace” dispute, the paper reveals how 
current judicial practices refine the identification of platform responsibilities (such as the deter-
mination of “should-have-known” status) and the nature of infringement in different types of sec-
ondary creation works. Finally, the paper constructs a “multi-stakeholder governance” pat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healthy digital creative content ecosystem from four perspectives: platform 
governance, creator responsibility, copyright owner strategies, and the legal and social environ-
ment, aiming to achieve a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incentivizing original creation and fostering 
re-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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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短视频成为全球性的文化现象，一种基于现有影视、音乐、游戏等作品进行“二次创作”(简称“二

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了各大平台。从几分钟的影视剧“速看”，到充满巧思的“混剪”与“鬼畜”，

再到融入个人解读的“影评”与“reaction”视频，“二创”以其独特的创造力与亲和力，极大地丰富了网

络文化生态，为数亿用户带来了全新的娱乐与信息获取体验，也催生了一大批新兴的内容创作者。 
然而，这场盛大的创意盛宴，却是在知识产权，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所界定的模糊地

带中展开的。根据《著作权法》，影视等作品作为“视听作品”受到保护，著作权人依法享有改编权、信

息网络传播权等多项专有权利。绝大多数“二创”行为，无论其创意如何精妙，其在未获许可的前提下对

原作品进行剪辑、拼接并传播，在形式上已触及了上述权利的控制范围。这导致了原创者法定专有权与“二

创”者实践行为之间的根本性冲突。尽管在 2021 年 12 月 15 日，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了《网络

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明确不得“未经授权自行剪切、改编电影、电视剧、网络影视剧等各类视听

节目及片段”，但碍于该规范效力有限，相关纠纷依旧高发[1]。本文将深入这一纷争地带，剖析“二创”

面临的侵权风险，探讨“合理使用”原则在新时代的适用边界，并审视平台责任的演变，期望在符合法律

的框架下，为构建一个既能激励原创、又能滋养再创作的良性数字创意内容生态寻找可能的路径。 

2. 短视频“二创”的概念和种类 

2.1. 短视频平台的概念 

短视频平台是人们传播信息、参与社会舆论的重要媒介，同时也是由平台、创作者、用户群体等多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6.141002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殷梦婷 
 

 

DOI: 10.12677/ojls.2026.141002 11 法学 
 

方力量共同构成的复杂互动空间[2]。其核心功能是允许用户创作、编辑、发布、分享和消费时长通常在

几秒到几分钟(以 1~5 分钟为主)的视频内容，它已经成为多数民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方式。《2023 年中国

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提出短视频人均单日使用时长超过 2.5 小时，位于网络视听细分应用使用时长

的榜首[3]。 

2.2. 二创的概念 

短视频二创，全称为“短视频二次创作”，是指创作者利用切条、搬运、剪辑等方式截取受著作权法

保护的原视频内容，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工创作，最终形成在互联网平台传播的短视频[4]。其本质特征在

于“二次性”与“创作性”的结合：“二次性”：它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旧材新用”，其生命力和

争议都源于对原始素材的依赖。“创作性”：它并非简单地复制粘贴，而是注入了二次创作者个人的思

想、观点、情感、才华或创意，赋予了原素材新的表达、意义或功能。 

2.3. 二创的主要类型和表现形式 

短视频二创形态多样，常见的主要有以下几类：影视解说评论类、剪辑混编类、模仿表演类。影视解

说评论类是对原作品(如电影、电视剧、纪录片)进行快速梳理，配上个人解说、评论、吐槽或总结。典型例

子：“X 分钟看完电影《XXX》”、影视剧吐槽、游戏实况解说。影视解说类短视频是影视二创短视频中

最受欢迎的一种视频类型，这类短视频的内容通常涉及对影视剧目的褒贬测评、剧情的深入剖析介绍等，

使观众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整了解一部影视作品[5]。从而满足用户“速食”文化和获取信息的需求。 
剪辑混编类短视频主要表现形式为将多个原作品的视频/音频片段进行剪切、拼接、重组，配合新的

背景音乐、音效和转场，形成一个主题明确的新视频。典型例子：混剪(MAD/AMV)：围绕一个主题(如
“英雄主义”、“绝美爱情”)将多个相关镜头剪辑在一起。鬼畜：通过高度重复、节奏性强的剪辑和音

画同步，制造滑稽、搞笑的效果。核心价值：极强的艺术表现力和创意，往往能产生超越原作的新的艺

术感染力或娱乐效果。 
模仿表演类短视频多为二次创作者对原作品中的经典片段、角色、台词或舞蹈进行模仿、翻拍或再

现。典型例子：对口型表演、翻拍经典影视片段、模仿明星舞蹈。核心价值：强调参与感和互动性，拉近

与观众的距离。旁白介绍类表现形式：使用原作品画面作为背景，但配上全新的、由创作者撰写的旁白

脚本，用于介绍知识、历史背景、幕后故事等。典型例子：“深度解析《XXX》背后的历史原型”、“带

你了解《XXX》中蕴含的科学原理”。 
尽管上述“二创”行为展现了丰富的创造力，但其对原始作品的依赖性，使其自诞生之初便游走于

著作权法的灰色地带。 

3. 短视频侵权的界定与范围 

3.1. 短视频侵权的界定 

短视频侵权的界定，是指在法律框架下，对短视频创作与传播行为是否构成对他人知识产权不法侵

害的司法认定过程。其核心在于判断行为是否落入权利人专有权利的控制范围，且不具备法定的免责事

由。根据《2021 年中国短视频版权保护白皮书》统计，2019 年 1 月至 2021 年 5 月，12426 版权监测中心

在权利人及监管部门的委托下，对约 1300 万件原创短视频及影视综艺等作品的“二创”作品进行了严密

的版权监测工作。监测结果显示，在此期间共发现 300 万个涉嫌侵权的账号，并成功“通知–删除”超

过 1478.60 万条涉及“二创”创作的侵权短视频以及 416.31 万条原创侵权内容[6]。从法理上审视，该界

定需涵盖三个递进层次的要素：首先，是行为客体层面，即短视频中未经许可使用了他人受《著作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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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的独创性表达，这构成了侵权判定的前提。其次，是行为本体层面，考察该使用行为是否侵犯了法

律明确列举的某项或多项财产性权利，其中最为典型且高频触犯的是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

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可以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此外，亦常涉及改编权、

复制权等。最后，亦是界定过程中最为复杂和关键的一环，是违法阻却事由的判断，即该行为能否为“合

理使用”制度所豁免。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以列举加一般条款的方式规定了“合理使用”的情

形，司法实践中通常综合考量使用的目的与性质(是否为商业性、是否具有“转换性”)、被使用作品的性

质、所使用部分的数量与质量及其在原作品中的核心程度、以及使用行为对原作品潜在市场或价值的影

响这四大要素进行个案裁量。因此，对短视频侵权的精准界定，并非简单的“使用即侵权”，而是一个在

保护原创者专有权益与促进文化知识合理传播之间进行价值衡量与利益平衡的法律技术过程。 

3.2. 短视频侵权的范围 

短视频侵权的范围，从其侵权的客体、行为模式及主体责任来看，呈现出显著的广泛性与复杂性。

在侵权客体层面，其范围几乎覆盖了《著作权法》所保护的全部作品类型：既包括被直接剪辑、复制的

影视剧、综艺节目等视听作品，也包括被用作背景音乐的音乐作品，以及在视频中未经许可展示的文字、

图片、美术和摄影作品。在行为模式层面，侵权范围分为直接、显性的和间接、隐性的。其中一种是直接

性侵权，包括对长视频进行“切片”后直接上传的“搬运”行为，以及未经许可在直播中完整播放影视、

体育赛事等内容；另一种则是更具争议的演绎性侵权，这集中体现在各类“二次创作”中，例如大量引

用原作核心情节与画面的“速看”类解说，其行为虽附加了新的解说词，但实质上替代了观众对原作的

观赏，侵犯了原作的改编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此外，将他人享有版权的音乐作品作为视频背景音乐(BGM)
使用，是实践中最高频的侵权行为之一。而在责任主体层面，侵权范围亦超越了直接的内容创作者，延

伸至网络服务提供者(即短视频平台)。若平台在接到权利人通知后未及时删除侵权内容，或对显而易见的

侵权内容未采取主动措施，则可能因其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而承担间接侵权责任。综上所述，短视频

侵权的范围是一个横跨多种作品类型、涵盖直接与间接多种行为、并涉及创作者与平台多方主体的综合

性法律问题场域。 

4. 短视频二创侵权的案例研讨与分析 

2024 年 4 月 23 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 2024 年度上海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其中备受关注的“快手–《甄嬛传》案”具有重要示范意义。该案中，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因其运营平

台存在大量未获授权的《甄嬛传》短视频片段，被判决向权利人优酷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赔偿经济损

失及合理费用共计 160 万元[7]。本案争议的核心在于短视频平台对用户二次创作行为的监管责任边界。

据查证，优酷公司作为电视剧《甄嬛传》信息网络传播权人，于 2023 年发现快手平台存在大量侵权短视

频，包括直接截取原片的“切条”视频和经过重新编辑的混剪与解说类视频。这些侵权内容被系统归类

于“甄嬛传”等专题栏目，形成侵权内容聚合传播的态势。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优酷公司多次发送侵权

通知，但快手平台仅部分删除侵权链接，导致大量侵权视频持续传播，这一情节成为法院认定平台责任

的关键依据。 

4.1. 二创博主的创作表现及其法律边界 

在本案涉及的二次创作内容中，创作者的表现形式呈现出典型的双重特征。从创作层面看，这些视

频确实体现了相当的创造性：创作者通过剪辑重组、配音解说、特效处理等技术手段，打破了原作的线

性叙事结构。以本案中部分混剪视频为例，创作者通过将不同剧集中的经典场景重新组合，配以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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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景音乐和字幕解说，形成了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新作品。这种创作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转换过

程，通过对原视听文本的解构与再编码，融入了创作者的个人理解和艺术表达。然而，在本案司法认定

中，法院着重强调了创作行为的法律边界。尽管部分视频具有一定的转换性特征，但当其大量使用原作

核心内容，且缺乏充分的批评、评论或创新性表达时，其“创造性”便难以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合理

使用。本案中，即便是经过编辑的混剪与解说视频，因其本质上仍以再现原作主要内容为目的，最终被

认定为不属于合理使用范畴。 

4.2. 二创博主的侵权表现分析 

本案揭示的侵权表现形式具有典型意义。具体而言，可将涉案侵权视频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最为

直接的“切条”视频，这类内容几乎完全复制原作核心片段，如直接截取《甄嬛传》中的经典剧情段落。

此类行为虽然操作简单，但对原作的替代性最强，明显构成对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复制权的侵害。其次是

具有一定编辑加工的混剪视频。尽管这些视频通过技术手段进行了重新组合，但如本案中某些混剪作品

那样，仅仅是将多个经典场景简单串联，缺乏实质性的创新表达，其本质上仍然是对原作内容的实质性

利用。法院在认定时指出，这类视频虽经编辑，但使用的素材数量和质量均已超出合理引用范围。第三

是针对影视解说类视频。本案中的部分解说视频虽然添加了旁白评论，但由于其完整呈现了剧情主线和

解说，实质上构成了对原作的替代。正如判决书所指出的，当二次创作“实质性再现原作内容”且“可能

影响原作市场价值”时，即便存在某些创新元素，也难以避免侵权认定。任何未经授权且未实现目的或

功能实质性转换的二次创作，若“实质性再现原作内容”并“影响原作市场价值”均构成侵权。这一标

准植根于转换性使用理论——使用需“赋予原作新表达、意义或功能，而非单纯替代”。形式创新若未

改变原作受众与功能目的(如娱乐→教育)，则不具转换性。我国司法通过四要素审查(目的转换性、内容

质与量、市场影响)实现该理论本土化，为合理使用边界提供“功能异化度”实质判断基准，推动版权治

理从形式列举转向价值重构。 
本案通过具体司法实践确立了清晰的裁判标准：任何形式的二次创作，如果未经授权且超出合理使

用界限，特别是当其对原作市场产生潜在影响时，都将面临较高的侵权风险。这一判断标准为后续类案

审理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短视频行业的版权规范发展指明了方向。 

5. 构建良性数字创意内容生态平台的方法探索 

5.1. 平台层面：从被动监管到主动治理与赋能 

建立版权内容库与过滤系统：平台应积极采购音乐、影视素材等版权，建立“正版素材库”供创作

者安全使用。同时，部署高效的版权识别技术(如音频/视频指纹)，在上传阶段自动拦截明显侵权内容，

将治理关口前移。开发“创作助手”等监管工具，内嵌工具帮助创作者在创作前进行版权风险提示与素

材合规性检查。平台启动“拦截–审核–豁免”程序，先拦截：音频识别自动屏蔽完全匹配的切条视频，

后审核：AI 识别混剪视频的素材复用率(>30%触发人工复审)，再豁免：标记转换性创作(如影评类视频添

加 > 50%原创解说)进入快速申诉通道。此外，短视频平台还可借鉴 You Tube 的反侵权系统(Content1D)，
建立维权利益共享机制，通过监测侵权行为和添加广告与权利人分享广告收益，从而激发其维权的积极

性，提供正版短视频链接引导用户观看正版内容[8]。 

5.2. 创作者层面：从野蛮生长到责任创作 

创作者应该提升版权意识与法律素养：主动学习《著作权法》基础知识，理解“合理使用”的界限，

在创作前树立“先授权，后使用”的意识。同时要追求原创性与转换性，致力于创作具有高度原创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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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性价值的作品，通过深度评论、独特解读或全新的艺术表达，使作品超越简单搬运，赢得法律与市

场的双重认可。 

5.3. 版权方层面：从围堵遏制到开放合作 

版权方需要转变观念，拥抱“二创”的宣发价值：认识到优质的“二创”是免费的、最具渗透力的宣

传，主动释放部分版权红利，通过官方挑战赛、授权合作等方式引导“二创”为自身服务。提供官方素材

与授权指引：为“二创”创作者提供安全的官方素材包和清晰的授权申请流程，化无序侵权为有序合作。

增加分级授权、收益分享等创新商业模式，例如：小于 1 万播放量版权费用免费，大于 1 万小于 100 万

收取版权费提升至总收益百分之 5，大于 100 万可与版权拥有者协商定制版本费等。也可以设置规则，侵

权视频产生的广告收益自动转付权利人(平台抽成 ≤ 15%)，同时提供“正版跳转按钮”(用户点击后直接

导流至原片播放页)。 

5.4. 社会与监管层面：提供制度保障与共识引导 

完善立法与司法指引：推动立法和司法机关出台更细化的“合理使用”认定标准，为平台治理和司

法裁判提供更清晰的法律预期。加强公众教育：在全社会范围内普及知识产权观念，培养尊重原创、合

法使用的网络文化。 

6. 结语 

短视频“二创”的兴起，是技术赋权下文化生产与消费模式的一次深刻变革。它既是大众创意蓬勃

涌现的证明，也为现行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的分析表明，短视频“二创”

的知识产权困境，根源在于原创者专有权益、二创作者表达空间、平台产业发展与公众文化需求之间的

复杂博弈。 
通过对“二创”概念、侵权界定与范围的梳理，并结合“快手–《甄嬛传》案”等司法实践可以看

出，简单地以“禁止”或“放任”来应对这一现象均已不合时宜。案件的判决不仅厘清了平台的注意义

务，也昭示着司法在个案中通过“合理使用”原则进行精细衡平的决心。 
因此，构建一个良性的数字创意内容生态，绝不能依赖任何单一主体的努力，而必须转向一种多元

共治的协同框架。这要求平台履行技术赋能与规则构建的核心责任，创作者树立尊重版权的自觉并提升

创作水准，版权方采取更为开放和合作的授权策略，而立法与司法则需提供更清晰的法律预期与指引。

唯有通过各方协同，才能在法律的框架下，找到一个既能有力保护原创、又能充分滋养再创作的动态平

衡点，最终引领数字创意生态从当下的冲突与纷争，走向一个可持续的、繁荣共生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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